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科技領域輔導小組(國小組)
分區到校諮詢服務實施計畫
1、 依據
（1） 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 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3） 桃園市110學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2、 目的 
(1) 增進科技領域教師對十二年國教課程設計之認識與理解，進而能至落實素養
導向教學精神。
(2) 增進科技領域教師專業知能，改進教學品質。並提供諮詢輔導與問題座談，
以落實政策及精進教學現場老師的能力。
(3) 鼓勵跨校合作，帶動校際間的橫向聯繫，提供彼此觀摩學習與意見交流的機
會，提供形成學習社群之機會。
3、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學
（4） [bookmark: _Hlk82329701]協辦單位：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桃園市大園區埔心國民小學
4、 辦理日期及地點 （暫定）
（1） 於111年3月~111年5月試運作。
（2） 到校輔導時間規劃表如下:
	場次
	日期
	資源分享
	負責團員
	統籌學校  （辦理地點）
	備註

	1
	111.03.03（四）
	輔導員
黃子彥
	兼輔團員
	大園國中
自造中心
	

	2
	111.04.07（四）
	輔導員
廖釗概
	兼輔團員
	文欣
	

	3
	111.04.13（四）
	輔導員
邱明義
	    兼輔團員
	大成科技中心
	


※各場次於本團團務時間辦理，研習時間：13:00~16:00，每場次研習時數3時


5、 科技輔導團(國小組)到校諮詢服務學校四大分區表
	區域分配/學校數
	涵蓋區域
	到校諮詢服務執行規劃(學年度/學期)

	第一區/57所
	桃園區
	110-2

	
	龜山區
	110-2

	
	蘆竹區
	110-2

	第二區/47所
	中壢區
	111-1

	
	八德區
	111-1

	
	平鎮區
	111-1

	第三區/52所
	大溪區
	111-2

	
	復興區
	111-2

	
	楊梅區
	111-2

	
	龍潭區
	111-2

	第四區/33所
	新屋區
	112-1

	
	大園區
	112-1

	
	觀音區
	112-1


       註:分區安排順序依照「桃園市國小領域教學圈」劃分，因為試運作期，
          預計110學年度下學期運作檢討，供111學年度做滾動式修正。

6、 參加對象與人數 
科技輔導小組成員與各分區受輔學校科技領域教師，約60人次。

7、 研習內容 
(1) 到校諮詢服務地點為各分區商定之統籌學校，同區各校科技領域教師依排定公告之時間，至統籌學校參加。研習前兩週經協調後由輔導小組召集人學校於研習前兩週開放教師專業發展系統報名。
(2) 到校諮詢服務每一場次以三節課為原則，課程內涵含括：十二年國教總綱與領綱宣導、教學示例、輔導員公開授課、評量示例、各校科技領域發展現況及教學特色分享、科技領域小組重要政策宣導、教學實例經驗與技巧分享、教學疑難問題討論等，依照統籌學校需求提出申請。目前規劃110學年度下學期以「桃園市資訊及科技課程綱要微調課程」做宣導重點。
(3) 輔導員編組分工概要：
1. 輔導小組召集人或副召集人1~2人擔任領隊，主導到校輔導流程並主持綜合座談。
2. 專任輔導員負責各項聯繫事項統合到校諮詢服務。
3. 輔導員3至5人：1人擔任教育政策措施宣導、2~3人擔任有效教學教材教法研究、教學資源提供、教學演示之講師與助理講師或其他學校需求互動等，其餘輔導員參與錄影操作與其他協助等工作。
	編序
	工作項目
	負責人

	到校輔導前

	1
	召開到校輔導行前計畫說明會
(決定主持人、教學分享教師、聯繫及機動組成員)
	召集人

	2
	到校輔導統籌學校聯繫與協調工作
	專輔

	3
	備妥攝影器材及研習分享資料
	團務協助

	到校輔導當日

	1
	主持綜合座談會
	正或副召

	2
	重要教育資源宣導〈總綱領綱、教學示例〉
	團員1

	3
	學校需求互動或各校教學特色分享
	團員2
團員3

	4
	拍照、攝影工作
	團員4

	到校輔導結束後

	1
	到校輔導工作檢討與改進
	召集人

	2
	到校輔導問題與意見彙整
	專輔

	3
	經費核銷與成果製作
	團務協助


(4) 相關流程及執行概念說明：
1. 到校諮詢服務之國教輔導團員名單（屆時協商輔導團員協助輔導），請輔導員之學校准予公（差）假，差旅費由領域輔導團支應。
2. 請統籌學校相關單位給予受訪人員(包含學校校長、教務主任、組長、領域教師)半日公假，並請教務處協助調課事宜，以便全程參加研習。
3. 到校輔導當天請統籌學校協助佈置會場、支援單槍投影機、銀幕及其他相關設備，以利活動進行。
4. 參訪學校於輔導團到校輔導之前，請該校教學組長會同科技領域召集人協助填寫到校輔導紀錄，並於訪視當日交予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8、 經費來源與概算 
由「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補助及「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預算補助支應。
本活動經費9,300 元，為署款及市款補助。經費概算表詳如附表。

桃園市110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科技領域輔導小組(國小組)
分區到校諮詢服務經費概算
（快樂國小）
	子計畫三：分區到校諮詢服務         

	期程: 111年03月 – 111年05月

	項次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備註

	1
	差旅費
	1,800
	1
	式
	1,800
	依據「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支付；市款支應
（6人*3場*100元）

	2
	印刷費
	2,400
	1
	式
	2,400
	教材印刷、成果印製
（40元*60人）

	3
	教材教具費
	3,000
	1
	式
	3,000
	1.詳如後附清單(市款支應)
2.教學示例所需使用教材用品（木工材料、電子材料、文具材料）（3場*1,000元）

	4
	場地布置費
	1,800
	1
	式
	1,800
	3場次*600元

	5
	雜支
	300
	1
	式
	300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小計
	9,300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4,500元      縣市自籌：4,800元

	教育部精進要點補助經費合計
	4,500
	　

	市府預算補助合計
	4,800
	　

	合計
	9,300
	　




[bookmark: _Hlk82329851]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				校長：



教材教具費概算(第二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便利貼
	32
	20
	個
	640
	因應研習分組實作、
共三場使用

	彩色筆
	72
	30
	盒
	2,160
	因應研習分組實作、
共三場使用

	海報紙
	10
	20
	張
	200
	因應研習分組實作、
共三場使用

	總               計
	       3,000元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				校長：

